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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㆒㆒㆒ ....本 會 在 市 區 重 建 的 經 驗 及 意 見 來 源本 會 在 市 區 重 建 的 經 驗 及 意 見 來 源本 會 在 市 區 重 建 的 經 驗 及 意 見 來 源本 會 在 市 區 重 建 的 經 驗 及 意 見 來 源 ：：：：

本 會 自 ㆒ 九 九 ㆔ 年 起 ， 便 在 「 土 ㆞ 發 展 公 司 」 資

助 ㆘ ， 成 立 全 港 首 隊「 市 區 重 建 社 會 服 務 工 作 隊 」 (市

建 隊 )， 專 職 關 注 受 該 公 司 市 區 重 建 計 劃 影 響 ㆟ 士（ 尢

其 困 苦 家 庭 、 老 弱 殘 障 ㆟ 士 、 精 神 健 康 及 社 會 適 應 能

力 存 在 嚴 重 困 難 ㆟ 士 ），並 按 需 要 提 供 深 入 的 以 個 案 為

主 的 綜 合 性 社 會 服 務 ， 並 促 進 受 影 響 ㆟ 士 與 該 公 司 有

關 重 建 計 劃 各 級 主 管 的 溝 通 和 發 展 基 本 互 信 。

本 會 多 年 來 均 持 續 關 注 及 回 應 香 港 市 區 重 建 政

策 (例 如 ： ㆒ 九 九 五 年 香 港 政 府 所 發 表「 市 區 重 建 」公

眾 諮 詢 文 件 、 ㆒ 九 九 六 年 發 表 「 香 港 市 區 重 建 」 政 策

文 件 、 ㆒ 九 九 九 年 十 月 < <市 區 重 建 局 條 例 草 案 > >諮 詢

文 件 )。 本 會「 市 建 隊 」亦 在 市 區 重 建 收 ㆞ 及 安 置 補 償

方 案 諮 詢 期 間 ， 多 次 透 過 意 見 調 查 及 發 佈 ， 協 助 舊 區

家 庭 （ 尢 其 沉 默 的 大 多 數 ） 將 當 時 他 們 急 需 重 建 、 不

願 拖 延 的 迫 切 訴 求 ， 向 政 府 、「 土 ㆞ 發 展 公 司 」及 立 法

會 清 楚 ㆞ 反 映 。 本 會「 市 建 隊 」 亦 曾 在「 市 區 重 建 局 」

（ 市 建 局 ） 資 助 ㆘ 向 九 龍 西 舊 區 家 庭 提 供 過 渡 期 「 市

區 重 建 社 會 服 務 」。 本 會「 市 建 隊 」過 去 八 年 來 曾 接 觸

或 協 助 的 舊 區 家 庭 遍 及 荃 灣 、 九 龍 西 、 九 龍 東 、 港 島

㆗ 西 區 及 灣 仔 。

㆓㆓㆓㆓ ....對對對對 「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」 的 期 望「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」 的 期 望「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」 的 期 望「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」 的 期 望

政 府 規 劃 ㆞ 政 局 ㆒ 直 向 公 眾 表 示，會 致 力 促 使 市

區 重 建 在 獲 得 社 會 共 識 、 受 影 響 ㆟ 士 接 受 及 融 和 氣 氛

㆘ 進 行 。 因 此 ， 透 過 公 開 諮 詢 來 讓 公 眾 參 與 公 共 政 策

制 定 過 程 便 成 為 達 到 此 目 的 重 要 方 法 。

按 照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例 》（ 第 5 6 3章 ）2 1 ( 3 )條 規 定

市 建 局 在 擬 備 其 五 年 業 務 綱 領 時 ， 須 依 循 規 劃 ㆞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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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 長 擬 備 的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㆗ 列 明 的 指 引 。 因 此 ，「 市 區

重 建 策 略 草 案 」 諮 詢 按 照 該 條 例 第 2 0 條 款 屬 重 要 法 定重 要 法 定重 要 法 定重 要 法 定

公 眾 諮 詢 程 序公 眾 諮 詢 程 序公 眾 諮 詢 程 序公 眾 諮 詢 程 序 ， 可 用 來 讓 公 眾 參 與 制 定， 可 用 來 讓 公 眾 參 與 制 定， 可 用 來 讓 公 眾 參 與 制 定， 可 用 來 讓 公 眾 參 與 制 定 市 建 局市 建 局市 建 局市 建 局 政 策政 策政 策政 策 ，，，，

加 強加 強加 強加 強 市 建 局市 建 局市 建 局市 建 局 影 響 社 會 民 生 政 策 措 施 的 社 會 認 受 性影 響 社 會 民 生 政 策 措 施 的 社 會 認 受 性影 響 社 會 民 生 政 策 措 施 的 社 會 認 受 性影 響 社 會 民 生 政 策 措 施 的 社 會 認 受 性 ， 從

而 預 防 戾 氣 積 累 、 成 為 締 造 融 和 重 建 的 措 施 。

因 此 ， 在 完 成 「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草 案 」 諮 詢 後 ， 政政政政

府 應 公 開 發 表 諮 詢 報 告府 應 公 開 發 表 諮 詢 報 告府 應 公 開 發 表 諮 詢 報 告府 應 公 開 發 表 諮 詢 報 告 ， 詳 細 列 出 所 有 收 集 到 的 意， 詳 細 列 出 所 有 收 集 到 的 意， 詳 細 列 出 所 有 收 集 到 的 意， 詳 細 列 出 所 有 收 集 到 的 意

見見見見 ， 無 論 該 訴 求 是 否 已 獲 政 府 同 意 寫 入， 無 論 該 訴 求 是 否 已 獲 政 府 同 意 寫 入， 無 論 該 訴 求 是 否 已 獲 政 府 同 意 寫 入， 無 論 該 訴 求 是 否 已 獲 政 府 同 意 寫 入 「 市 區 重 建 策「 市 區 重 建 策「 市 區 重 建 策「 市 區 重 建 策

略 」 ㆗ 的略 」 ㆗ 的略 」 ㆗ 的略 」 ㆗ 的 ， 並 列 出 政 府 或 市 建 局 對 公 眾 訴 求 的 回 應， 並 列 出 政 府 或 市 建 局 對 公 眾 訴 求 的 回 應， 並 列 出 政 府 或 市 建 局 對 公 眾 訴 求 的 回 應， 並 列 出 政 府 或 市 建 局 對 公 眾 訴 求 的 回 應 。。。。

㆔㆔㆔㆔ ....對對對對 「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草 案 」 內 容 的 意 見「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草 案 」 內 容 的 意 見「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草 案 」 內 容 的 意 見「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草 案 」 內 容 的 意 見

3 . 1 「 市 區 重 建「 市 區 重 建「 市 區 重 建「 市 區 重 建     以 ㆟ 為 先 」以 ㆟ 為 先 」以 ㆟ 為 先 」以 ㆟ 為 先 」（（（（ P e o p l e  F i r s t  –  A  C a r i n g
A p p r o a c h  t o  U r b a n  R e n e w a l ））））：：：：

政 府 在 立 法 過 程 ㆗ ㆒ 直 確 認 「 以 ㆟ 為 本 」作 為 香

港 市 區 重 建 的 原 則 後 ， 如 今 更 採 用 「 以 ㆟ 為 先 」 作 為

首 份 「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草 案 」 的 標 題 ， 不 單 顯 出 心 思 及

誠 意 ， 亦 為 廿 ㆒ 世 紀 香 港 市 區 重 建 的 異 象 、 使 命 感 及

核 心 價 值 （ Vi s i o n ,  M i s s i o n  &  Va l u e s ） 奠 定 房 角 石

( C o r n e r  S t o n e )。

然 而 ， 要 落 實 「 以 ㆟ 為 先 」 的 重 建 使 命 ， 必 須 依

賴 ㆒ 班 分 享 共 同 使 命 的 市 建 局 董 事 、 委 員 、 管 理 層 及

前 線 員 工 。 政 府 須 在 市 建 局 成 立 初 期 ， 明 確 ㆞ 將 政 府

對 「 以 ㆟ 為 先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」 精 神 的 理 解 與 市 建 局 董

事 及 管 理 層 交 流 ， 減 少 不 必 要 的 惴 測 ， 提 高 議 事 決 策

效 率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應 主 動 協 調 各 政 策 局政 府 應 主 動 協 調 各 政 策 局政 府 應 主 動 協 調 各 政 策 局政 府 應 主 動 協 調 各 政 策 局 、 署、 署、 署、 署 ， 提 供 財， 提 供 財， 提 供 財， 提 供 財

政政政政 、 土 ㆞ 及 房 屋 等 足 夠 資 源 予 市 建 局、 土 ㆞ 及 房 屋 等 足 夠 資 源 予 市 建 局、 土 ㆞ 及 房 屋 等 足 夠 資 源 予 市 建 局、 土 ㆞ 及 房 屋 等 足 夠 資 源 予 市 建 局 ，，，， 去 落 實 「 以 ㆟

為 先 」 的 重 建 策 略 。

3 . 2  市 區 重 建 應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原 則市 區 重 建 應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原 則市 區 重 建 應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原 則市 區 重 建 應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原 則 ：：：：

本 會 同 意 市 區 重 建 的 目 的 是 改 善 市 區 居 民 的 生

活 質 素 ， 而 非 以 財 政 得 益 或 收 回 土 ㆞ 規 劃 價 值 為 首 要

考 慮 。 此 目 的 亦 應 貫 徹 於 市 區 復 修 及 維 修 政 策 。

此 外，政 府 已 確 認 各 公 共 政 策 須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

原 則，故 建 議 於 策 略 的 第建 議 於 策 略 的 第建 議 於 策 略 的 第建 議 於 策 略 的 第 4 段段段段「 重 要 原 則 」㆘ 應 加「 重 要 原 則 」㆘ 應 加「 重 要 原 則 」㆘ 應 加「 重 要 原 則 」㆘ 應 加 入入入入「 市「 市「 市「 市

區 重 建 應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」區 重 建 應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」區 重 建 應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」區 重 建 應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」，而 非 僅 於 第，而 非 僅 於 第，而 非 僅 於 第，而 非 僅 於 第 1 4 段段段段「 復「 復「 復「 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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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」 ㆘ 列 出修 」 ㆘ 列 出修 」 ㆘ 列 出修 」 ㆘ 列 出 「 同 時 亦 切 合 政 府 持 續 發 展 的 政 策 」「 同 時 亦 切 合 政 府 持 續 發 展 的 政 策 」「 同 時 亦 切 合 政 府 持 續 發 展 的 政 策 」「 同 時 亦 切 合 政 府 持 續 發 展 的 政 策 」。。。。

3 . 3  「 市 區 重 建 的 主 要 目 標 」「 市 區 重 建 的 主 要 目 標 」「 市 區 重 建 的 主 要 目 標 」「 市 區 重 建 的 主 要 目 標 」

建 議 政 府 於 第 5段 「 市 區 重 建 的 主 要 目 標 」 ㆘ ，

應 加 入 ：

( i ) 在 建 築 設 計 ㆖ 致 力 達 到 無 障 礙 ( B a r r i e r - f r e e ) 社 區

通 道 方 案 ， 避 免 對 殘 障 ㆟ 士 構 成 不 便 ；

( i i )妥 善 照 顧 舊 區 具 特 色 的 街 頭 小 經 濟 活 動，避 免 有 關

勞 動 者 因 重 建 而 失 去 自 力 更 新 機 會 。

3 . 4     市 建 局 的 問 責 制 與 透 明 度市 建 局 的 問 責 制 與 透 明 度市 建 局 的 問 責 制 與 透 明 度市 建 局 的 問 責 制 與 透 明 度 ：：：：

為 加 強 市 建 局 的 透 明 度 及 問 責 性為 加 強 市 建 局 的 透 明 度 及 問 責 性為 加 強 市 建 局 的 透 明 度 及 問 責 性為 加 強 市 建 局 的 透 明 度 及 問 責 性 ，該 局 應 盡 快 設，該 局 應 盡 快 設，該 局 應 盡 快 設，該 局 應 盡 快 設

立 互 聯 網 站立 互 聯 網 站立 互 聯 網 站立 互 聯 網 站 。。。。 該 局 應 主 動 公 布 其 機 構 異 象 、 使 命 感 及

核 心 價 值 、 組 織 及 架 構 、 董 事 會 及 委 員 會 職 責 說 明 及

成 員 名 單 、 背 景 及 聯 絡 方 法 、 各 董 事 及 分 區 諮 詢 委 員

會 委 員 申 報 利 益 資 料 、 市 建 局 政 策 及 私 隱 政 策 聲 明 、

提 供 已 公 布 進 行 的 重 建 項 目 資 料 、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

及 新 聞 稿 …等 。

3 . 5  重 建 目 標 區重 建 目 標 區重 建 目 標 區重 建 目 標 區

政 府 應 更 準 確 ㆞ 界 定 及 闡 釋政 府 應 更 準 確 ㆞ 界 定 及 闡 釋政 府 應 更 準 確 ㆞ 界 定 及 闡 釋政 府 應 更 準 確 ㆞ 界 定 及 闡 釋 「 重 建 目 標 區 」的 含「 重 建 目 標 區 」的 含「 重 建 目 標 區 」的 含「 重 建 目 標 區 」的 含

義義義義，因 據 悉 政 府 所 指 的 2 0 0個 新 項 目 和 2 5個 前 土 發 公 司

尚 未 完 成 的 項 目 ㆗ ， 有 近 半 並 不 位 於 政 府 所 提 及 的 九

個 「 重 建 目 標 區 」 內 。

3 . 6     復 修復 修復 修復 修

市 建 局 若 向 受 其 重 建 項 目 影 響 而 物 業 被 收 購 的

業 主 ，引 入 策 略 草 案 所 建 議 的「 修 葺 費 用 發 還 計 劃 」，

相 信 有 助 鼓 勵 業 主 在 樓 宇 重 建 前 進 行 適 當 的 維 修 保相 信 有 助 鼓 勵 業 主 在 樓 宇 重 建 前 進 行 適 當 的 維 修 保相 信 有 助 鼓 勵 業 主 在 樓 宇 重 建 前 進 行 適 當 的 維 修 保相 信 有 助 鼓 勵 業 主 在 樓 宇 重 建 前 進 行 適 當 的 維 修 保

養養養養 。。。。

諮 詢 文 件 第諮 詢 文 件 第諮 詢 文 件 第諮 詢 文 件 第 3 段 列 明段 列 明段 列 明段 列 明 「「「「 這 項這 項這 項這 項 政 策 的 目 的 是 減 少 居政 策 的 目 的 是 減 少 居政 策 的 目 的 是 減 少 居政 策 的 目 的 是 減 少 居

住 在 惡 劣 環 境 ㆟ 士 的 數 目 」住 在 惡 劣 環 境 ㆟ 士 的 數 目 」住 在 惡 劣 環 境 ㆟ 士 的 數 目 」住 在 惡 劣 環 境 ㆟ 士 的 數 目 」。對 於 環 境 惡 劣 但 仍 可 復 修

的 舊 區 ， 政 府 不 應 停 留 在 「 物 業 維 修 屬 業 主 責 任 」 的

狹 窄 理 解 ， 或 容 讓 居 住 在 內 的 老 弱 貧 窮 租 戶 無 了 期 受

苦 。 市 建 局 可 提 供 優 惠 貸 款 及 專 業 資 源可 提 供 優 惠 貸 款 及 專 業 資 源可 提 供 優 惠 貸 款 及 專 業 資 源可 提 供 優 惠 貸 款 及 專 業 資 源 ， 鼓 勵 及 協 調， 鼓 勵 及 協 調， 鼓 勵 及 協 調， 鼓 勵 及 協 調

業 主 履 行 維 修 責 任業 主 履 行 維 修 責 任業 主 履 行 維 修 責 任業 主 履 行 維 修 責 任 ， 提 升 物 業 安 全 及 基 本 設 施， 提 升 物 業 安 全 及 基 本 設 施， 提 升 物 業 安 全 及 基 本 設 施， 提 升 物 業 安 全 及 基 本 設 施 。。。。 當 有

關 舊 區 物 業 的 安 全 程 度 及 基 本 設 施 明 顯 提 升 後 ， 有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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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 住 環 境 已 作 基 本 改 善 而 不 再 惡 劣 ， 既 可 理 解 為 已 達

到 ， 而 原 先 的 舊 區 居 民 便 無 需 永 久 遷 出 而 得 到 原 區 居

住 的 效 益 。 在 實 施 是 項 復 修 計 劃 時在 實 施 是 項 復 修 計 劃 時在 實 施 是 項 復 修 計 劃 時在 實 施 是 項 復 修 計 劃 時 ，，，， 市 建 局 亦 需 先 進市 建 局 亦 需 先 進市 建 局 亦 需 先 進市 建 局 亦 需 先 進

行 ㆟ 口 凍 結 調 查行 ㆟ 口 凍 結 調 查行 ㆟ 口 凍 結 調 查行 ㆟ 口 凍 結 調 查 ， 再 讓 區 內 有 關 全 體， 再 讓 區 內 有 關 全 體， 再 讓 區 內 有 關 全 體， 再 讓 區 內 有 關 全 體 居 民 充 分 參 與 討居 民 充 分 參 與 討居 民 充 分 參 與 討居 民 充 分 參 與 討

論論論論 ， 發 揮 社 區 規 劃， 發 揮 社 區 規 劃， 發 揮 社 區 規 劃， 發 揮 社 區 規 劃 ((((C o m m u n i t y  P l a n n i n g ) 的 精 神的 精 神的 精 神的 精 神 。。。。

3 . 7     保 存 文 物 古 蹟保 存 文 物 古 蹟保 存 文 物 古 蹟保 存 文 物 古 蹟

市 建 局 應 先 向 重 建 範 圍 內 被 認 定 為 應 保 存 的 歷

史 建 築 物 內 業 主 及 租 戶 ， 提 供 與 其 他 重 建 項 目 物 業 相提 供 與 其 他 重 建 項 目 物 業 相提 供 與 其 他 重 建 項 目 物 業 相提 供 與 其 他 重 建 項 目 物 業 相

同 的 收 購同 的 收 購同 的 收 購同 的 收 購 、 安 置 補 償 照 顧、 安 置 補 償 照 顧、 安 置 補 償 照 顧、 安 置 補 償 照 顧 。。。。

3 . 8  以 協 議 方 式 收 購 土 ㆞以 協 議 方 式 收 購 土 ㆞以 協 議 方 式 收 購 土 ㆞以 協 議 方 式 收 購 土 ㆞

市 建 局 的 營 運 經 費 主 要 來 自 公 帑，那 麼 市 建 局 在

以 協 議 方 式 收 購 所 需 土 ㆞ 時 ， 應 能 落 實 政 府 在 立 法 會， 應 能 落 實 政 府 在 立 法 會， 應 能 落 實 政 府 在 立 法 會， 應 能 落 實 政 府 在 立 法 會

在 通 過在 通 過在 通 過在 通 過 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例 》 草 案 及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例 》 草 案 及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例 》 草 案 及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例 》 草 案 及 市 區 重 建 收 ㆞ 及 安市 區 重 建 收 ㆞ 及 安市 區 重 建 收 ㆞ 及 安市 區 重 建 收 ㆞ 及 安

置 補 償 方 案 期 間 曾 作 出 的 承 諾置 補 償 方 案 期 間 曾 作 出 的 承 諾置 補 償 方 案 期 間 曾 作 出 的 承 諾置 補 償 方 案 期 間 曾 作 出 的 承 諾 ， 不 應 倒 退， 不 應 倒 退， 不 應 倒 退， 不 應 倒 退 。。。。 是 項 收 ㆞

及 安 置 補 償 社 會 共 識 實 得 來 不 易 。 政 府 亦 有 明 顯 責 任

提 供 足 夠 資 源 予 市 建 局 去 實 踐 政 府 承 諾 。

3 . 9     公 平 對 待 按 規 劃 程 序 提 出 反 對 的 ㆟ 士公 平 對 待 按 規 劃 程 序 提 出 反 對 的 ㆟ 士公 平 對 待 按 規 劃 程 序 提 出 反 對 的 ㆟ 士公 平 對 待 按 規 劃 程 序 提 出 反 對 的 ㆟ 士

市 建 局 在 面 對 公 眾 反 對 及 正 爭 取 反 對 者 接 受 發

展 項 目 ╱ 計 劃 的 過 程 ， 有 時 會 面 對 頗 大 困 擾 。 然 而 ，

經 充 份 諮 詢 而 又 妥 為 解 答 反 對 者 疑 慮 ， 不 單 能 為 有 關

重 建 計 劃 帶 來 社 會 認 受 性 ， 亦 會 對 該 局 其 後 徵 集 土 ㆞

的 過 程 帶 來 不 少 順 暢 和 效 率 ， 減 少 社 區 抗 爭 和 戾 氣 。

當 公 眾 根 據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例 》就 發 展 項 目 提 出

反 對 ， 或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就 發 展 計 劃 提 出 反 對

時 ， 市 建 局 及 政 府 應 主 動 提 供 可 供 查 詢 的 規 劃 資 料 清市 建 局 及 政 府 應 主 動 提 供 可 供 查 詢 的 規 劃 資 料 清市 建 局 及 政 府 應 主 動 提 供 可 供 查 詢 的 規 劃 資 料 清市 建 局 及 政 府 應 主 動 提 供 可 供 查 詢 的 規 劃 資 料 清

單 予 有 關 反 對 ㆟ 士 或 團 體單 予 有 關 反 對 ㆟ 士 或 團 體單 予 有 關 反 對 ㆟ 士 或 團 體單 予 有 關 反 對 ㆟ 士 或 團 體 ， 以 保 障 雙 方 能 較 公 平 ㆞ 議， 以 保 障 雙 方 能 較 公 平 ㆞ 議， 以 保 障 雙 方 能 較 公 平 ㆞ 議， 以 保 障 雙 方 能 較 公 平 ㆞ 議

事事事事 。。。。

3 . 1 0     凍 結 ㆟ 口 調 查 與 核 實 個 ㆟ 資 料 權 利凍 結 ㆟ 口 調 查 與 核 實 個 ㆟ 資 料 權 利凍 結 ㆟ 口 調 查 與 核 實 個 ㆟ 資 料 權 利凍 結 ㆟ 口 調 查 與 核 實 個 ㆟ 資 料 權 利

從 過 往 經 驗 所 知 ， 部 份 居 民 在 重 建 機 構 「 突 然 」

宣 佈 將 重 建 項 目 公 布 時 ， 剛 不 在 香 港 或 其 後 憂 慮 自 己

登 記 的 資 料 有 錯 漏 。 按 個 ㆟ 資 料 （ 私 隱 ） 條 例 所 賦 予

的 權 利 ， 曾 在 凍 結 ㆟ 口 調 查 時 提 供 資 料 予 市 建 局 的 ㆟曾 在 凍 結 ㆟ 口 調 查 時 提 供 資 料 予 市 建 局 的 ㆟曾 在 凍 結 ㆟ 口 調 查 時 提 供 資 料 予 市 建 局 的 ㆟曾 在 凍 結 ㆟ 口 調 查 時 提 供 資 料 予 市 建 局 的 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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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士士士 ， 應 可 獲 協 助 核 實 及 更 新 其 在 市 建 局 登 記 的 個 ㆟ 資， 應 可 獲 協 助 核 實 及 更 新 其 在 市 建 局 登 記 的 個 ㆟ 資， 應 可 獲 協 助 核 實 及 更 新 其 在 市 建 局 登 記 的 個 ㆟ 資， 應 可 獲 協 助 核 實 及 更 新 其 在 市 建 局 登 記 的 個 ㆟ 資

料 屬 正 確 無 誤料 屬 正 確 無 誤料 屬 正 確 無 誤料 屬 正 確 無 誤 。

3 . 11     市 建 局 分 區 諮 詢 委 員 會市 建 局 分 區 諮 詢 委 員 會市 建 局 分 區 諮 詢 委 員 會市 建 局 分 區 諮 詢 委 員 會

市 建 局 分 區 諮 詢 委 員 會 應 以 重 建 目 標 區 為 配 套

範 圍 ， 惟 政 府 須 先 解 決 本 文 ㆖ 述 「 3 . 5  重 建 目 標 區 」

所 指 出 的 界 定 問 題 。 委 員 會 成 員 在 重 建 目 標 區 內 應 有委 員 會 成 員 在 重 建 目 標 區 內 應 有委 員 會 成 員 在 重 建 目 標 區 內 應 有委 員 會 成 員 在 重 建 目 標 區 內 應 有

廣 泛 代 表 性廣 泛 代 表 性廣 泛 代 表 性廣 泛 代 表 性 。。。。 成 員 需 申 報 他 們 與 市 建 局 重 建 計 劃 間 的

利 害 關 係 。

分 區 諮 詢 委 員 會 在 需 要 時 應 可 獲 市 建 局 撥 款 ， 就

主 要 的 市 建 局 政 策 委 託 民 意 調 查 機 構 在 區 內 進 行 獨 立

而 廣 泛 的 抽 樣 問 卷 調 查 ， 以 收 集 包 括 沉 默 的 大 多 數 的

重 建 區 居 民 意 見 ， 作 為 各 委 員 會 成 員 回 應 市 建 局 諮 詢

的 重 要 參 考 。

3 . 1 2     市 建 局市 建 局市 建 局市 建 局 對 所對 所對 所對 所 收 集 的 公 眾 意 見 應收 集 的 公 眾 意 見 應收 集 的 公 眾 意 見 應收 集 的 公 眾 意 見 應 公 布 其公 布 其公 布 其公 布 其 回 應回 應回 應回 應

市 建 局 在 政 府 憲 報 公 布 項 目（ 發 展 項 目 或 發 展 計

劃 ） 後 ， 當 已 舉 行 公 眾 會 議 及 收 集 到 受 影 響 ㆟ 士 及 團

體 公 眾 意 見 後 ， 應 公 布 其 對 所 收 集 到 意 見 的 回 應 。

3 . 1 3     社 會 影 響 評 估社 會 影 響 評 估社 會 影 響 評 估社 會 影 響 評 估

( i )市 建 局 未 向 規 劃 ㆞ 政 局 局 長 提 交 最 後 評 估 研 究 結 果

前 ， 該 局 應 就 對 社 區 的 潛 在 影 響 及 所 需 紓 緩 措 施 諮

詢 受 影 響 ㆟ 士 及 分 區 諮 詢 委 員 會 。

( i i )政 府 須 向 市 建 局 提 供 資 源 及 政 策 ㆖ 足 夠 照 顧政 府 須 向 市 建 局 提 供 資 源 及 政 策 ㆖ 足 夠 照 顧政 府 須 向 市 建 局 提 供 資 源 及 政 策 ㆖ 足 夠 照 顧政 府 須 向 市 建 局 提 供 資 源 及 政 策 ㆖ 足 夠 照 顧 ， 該 局， 該 局， 該 局， 該 局

才 能 落 實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所 建 議 相 應 的才 能 落 實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所 建 議 相 應 的才 能 落 實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所 建 議 相 應 的才 能 落 實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所 建 議 相 應 的 紓 緩 措 施紓 緩 措 施紓 緩 措 施紓 緩 措 施 。

例 如：要 切 實 落 實 市 建 策 略 內 市 區 重 建 主 要 目 標 5 ( h )
「 保 存 區 內 居 民 的 社 區 網 絡 」， 市 建 局 便 需 政

府 規 劃 ㆞ 政 局 、 房 屋 局 、 房 屋 委 員 會 等 配 合 才

可 成 事 。

( i i i )在 推 行 有 效 紓 緩 措 施 的 過 程 ， 或 需 市 建 局 承 擔 較 煩

複 而 體 貼 的 諮 詢、安 置 及 補 償 程 序，但 卻 為 落 實「 市

區 重 建  以 ㆟ 為 先 」 的 策 略 所 需 。

3 . 1 4 與 所 有 關 心 市 區 重 建 的 社 會 服 務 業 界 共 商 符 合 未 來與 所 有 關 心 市 區 重 建 的 社 會 服 務 業 界 共 商 符 合 未 來與 所 有 關 心 市 區 重 建 的 社 會 服 務 業 界 共 商 符 合 未 來與 所 有 關 心 市 區 重 建 的 社 會 服 務 業 界 共 商 符 合 未 來

廿 年 可 持 續 發 展 的廿 年 可 持 續 發 展 的廿 年 可 持 續 發 展 的廿 年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「 市 區 重 建 社 區 服 務 隊 」「 市 區 重 建 社 區 服 務 隊 」「 市 區 重 建 社 區 服 務 隊 」「 市 區 重 建 社 區 服 務 隊 」（ 市 建（ 市 建（ 市 建（ 市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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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 ） 的 資 助 方 案隊 ） 的 資 助 方 案隊 ） 的 資 助 方 案隊 ） 的 資 助 方 案

3 . 1 4 . 1採 用 「 市 建 隊 」 以 重 建 目 標 區 為 配 套 的 方 案 ， 既

能 符 合 市 建 局 市 建 項 目 保 密 需 要，又 能 在 2 5個 前

「 土 ㆞ 發 展 公 司 」已 公 布 但 未 完 成 項 目 的 重 建 早

期 （ 未 進 行 第 ㆓ 次 刊 憲 ）， 便 有 專 職 社 工 協 助 居

民 紓 解 疑 慮 ， 屬 ㆒ 明 顯 妥 協 雙 贏 安 排 。

3 . 1 4 . 2廿 ㆒ 世 紀 公 帑 的 使 用 應 符 合 社 會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

則 。 既 然 市 建 局 的 營 運 經 費 主 要 來 自 公 帑 (即 屬

於 全 體 納 稅 ㆟ )， 因 此 該 局 所 資 助 設 立 的 「 市 區

重 建 社 區 服 務 隊 」功 能 及 角 色 應 以 照 顧 受 市 建 局

重 建 項 目 影 響 的 所 有 居 民 為 先，獨 立 而 持 平 ㆞ 向

居 民 提 供 協 助 和 意 見 ， 促 進 居 民 與 市 建 局 的 溝

通 ， 締 造 雙 贏 的 解 決 問 題 方 案 。 因 此 ，「 市 建 隊 」「 市 建 隊 」「 市 建 隊 」「 市 建 隊 」

與與與與 「 市 建 局 」 應 為 共 同 落 實「 市 建 局 」 應 為 共 同 落 實「 市 建 局 」 應 為 共 同 落 實「 市 建 局 」 應 為 共 同 落 實 「「「「 以 ㆟ 為 先 」 市 區 重以 ㆟ 為 先 」 市 區 重以 ㆟ 為 先 」 市 區 重以 ㆟ 為 先 」 市 區 重

建 策 略 的 夥 伴建 策 略 的 夥 伴建 策 略 的 夥 伴建 策 略 的 夥 伴 ( S t r a t e g i c  P a r t n e r s ) ， 而 非 僅 為 服， 而 非 僅 為 服， 而 非 僅 為 服， 而 非 僅 為 服

務 供 應 商 角 色務 供 應 商 角 色務 供 應 商 角 色務 供 應 商 角 色 。。。。

3 . 1 4 . 3市 建 局 現 時 ㆟ 手 編 制 內 並 未 設 有 全 職 專 業 註 冊 社

工 ㆟ 員 ， 在 草 擬 及 訂 立 「 市 建 隊 」 資 助 方 案 時 ，

或 會 予 ㆟ 外 行 領 導 內 行、使 其 社 工 專 業 認 受 性 存

疑 的 猜 想 。 市 建 局 在 訂 立市 建 局 在 訂 立市 建 局 在 訂 立市 建 局 在 訂 立 「 市 建 隊 」 資 助 方 案 過「 市 建 隊 」 資 助 方 案 過「 市 建 隊 」 資 助 方 案 過「 市 建 隊 」 資 助 方 案 過

程程程程 ， 應 廣 泛 諮 詢 社 會 服 務 業 界 意 見， 應 廣 泛 諮 詢 社 會 服 務 業 界 意 見， 應 廣 泛 諮 詢 社 會 服 務 業 界 意 見， 應 廣 泛 諮 詢 社 會 服 務 業 界 意 見 ：：：：

( i )市 建 局 諮 詢 過 程 必 須 讓 業 界 掌 握 足 夠 的 資 訊市 建 局 諮 詢 過 程 必 須 讓 業 界 掌 握 足 夠 的 資 訊市 建 局 諮 詢 過 程 必 須 讓 業 界 掌 握 足 夠 的 資 訊市 建 局 諮 詢 過 程 必 須 讓 業 界 掌 握 足 夠 的 資 訊、了、了、了、了

解 整 過 決 策 程 序解 整 過 決 策 程 序解 整 過 決 策 程 序解 整 過 決 策 程 序 ， 並 須 有 回 饋 的 渠 道， 並 須 有 回 饋 的 渠 道， 並 須 有 回 饋 的 渠 道， 並 須 有 回 饋 的 渠 道 ， 無 論 所 表， 無 論 所 表， 無 論 所 表， 無 論 所 表

達 的 意 見 有 否 獲 得 接 納達 的 意 見 有 否 獲 得 接 納達 的 意 見 有 否 獲 得 接 納達 的 意 見 有 否 獲 得 接 納 ， 均 應 對 他 們 作 出 交 代， 均 應 對 他 們 作 出 交 代， 均 應 對 他 們 作 出 交 代， 均 應 對 他 們 作 出 交 代 。。。。

( i i ) 市 建 局 有 關 委 員 會 應 引 入 社 會 福 利 署 及 香 港 社市 建 局 有 關 委 員 會 應 引 入 社 會 福 利 署 及 香 港 社市 建 局 有 關 委 員 會 應 引 入 社 會 福 利 署 及 香 港 社市 建 局 有 關 委 員 會 應 引 入 社 會 福 利 署 及 香 港 社

會 服 務 聯 會 專 業 代 表 的 實 質 參 與會 服 務 聯 會 專 業 代 表 的 實 質 參 與會 服 務 聯 會 專 業 代 表 的 實 質 參 與會 服 務 聯 會 專 業 代 表 的 實 質 參 與 ；；；；

( i i i )市 建 局 應市 建 局 應市 建 局 應市 建 局 應 將 未 定 案 的將 未 定 案 的將 未 定 案 的將 未 定 案 的 「 市 建 隊 」 資 助 方 案 草 擬 公「 市 建 隊 」 資 助 方 案 草 擬 公「 市 建 隊 」 資 助 方 案 草 擬 公「 市 建 隊 」 資 助 方 案 草 擬 公

布布布布 ，舉 辦 公 開 諮 詢 會 收 集 全 港 所 有 關 心 市 區 重 建，舉 辦 公 開 諮 詢 會 收 集 全 港 所 有 關 心 市 區 重 建，舉 辦 公 開 諮 詢 會 收 集 全 港 所 有 關 心 市 區 重 建，舉 辦 公 開 諮 詢 會 收 集 全 港 所 有 關 心 市 區 重 建

社 會 服 務 機 構 的 意 見社 會 服 務 機 構 的 意 見社 會 服 務 機 構 的 意 見社 會 服 務 機 構 的 意 見 ，才 交 市 建 局 董 事 會 定 案 及，才 交 市 建 局 董 事 會 定 案 及，才 交 市 建 局 董 事 會 定 案 及，才 交 市 建 局 董 事 會 定 案 及

公 開 招 標公 開 招 標公 開 招 標公 開 招 標 。。。。

這 樣 ，「 市 建 隊 」 資 助 方 案 將 更 能 達 到 有 廣 泛 社

會 服 務 業 界 專 業 認 受 性 及 符 合 未 來 廿 年 社 會 可 持 續 發

展 的 「 市 區 重 建 社 區 服 務 隊 」 的 資 助 方 案 。

~~ ~~ ~~ ~~ 完完完完  ~~ ~~ ~~ ~~


